
高雄市政府處理違反平均地權條例實價登錄事件裁罰基準 

中華民國 101年 8月 27日高市府地價字第 10132323700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 109年 11月 19日高市府地價字第 10933905500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10年 8月 2日高市府地價字第 11032768100號令修正 

一、為處理違反平均地權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土地及建物成交案件申報登錄資

訊、預售屋銷售資訊備查與申報登錄資訊，及受查核者規避、妨礙或拒絕查

核事件之裁罰，落實公平執法及提升行政效率與公信力，特訂定本基準。 

二、本府處理違反本條例第四十七條第二項、第六項及第四十七條之三規定，依

本條例第八十一條之二規定裁罰之事件，其裁罰基準如附表。 

三、依本基準規定所處之罰鍰，經限期繳納，屆期不繳納者，依法強制執行。 



 

附表 

項
次 

違反規定及要件 法條依據 

法定罰鍰金額範圍

（單位：新臺幣/元）

及其他裁處 

統一裁罰基準（單位：新臺幣/元） 

壹 不動產買賣案件權

利人及義務人未共

同申報登錄土地及

建物成交案件實際

資訊，經限期申報

而屆期未申報登錄

資訊，且買賣案件

已辦竣所有權移轉

登記者。 

平均地權

條例第四

十七條第

二項、第八

十一條之

二第一項 

處三萬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並令其

限期改正；屆期未改

正者，按次處罰。經

處罰二次仍未改正

者，按次處三十萬元

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

鍰。其含建物者，按

戶（棟）處罰。 

一、權利人及義務人未共同申報登錄資

訊，依本條例第八十一條之二第一項規

定，令其於七日內申報登錄資訊，屆期

未申報登錄資訊，且買賣案件已辦竣所

有權移轉登記者，依下列基準裁罰，並

再令其於十五日內申報；屆期仍未申報

者，按次加重處罰至申報為止。其含建

物者，應按戶(棟)數各別計算罰鍰： 

（一）第一次裁罰：處三萬元罰鍰。 

（二）第二次裁罰：處十五萬元罰鍰。 

（三）第三次裁罰：處三十萬元罰鍰。 

（四）第四次裁罰：處六十萬元罰鍰。 

（五）第五次以上裁罰：處一百萬元罰鍰。 

二、前項違規裁罰，除義務人非基於自身意

願出售或依規定得由權利人單獨申請

買賣移轉登記者，義務人免罰外，其罰

鍰分攤原則規定如下： 

（一）權利人及義務人皆無法舉證其無故意

或過失者，由雙方各負擔罰鍰二分之

一，再各自按權利人或義務人之人數

分算。 

（二）權利人及義務人如僅一方舉證其無故

意或過失者，由另一方負擔罰鍰，再

按權利人或義務人之人數分算。 

（三）權利人及義務人如皆僅部分當事人舉

證其無故意或過失者，由雙方各負擔

罰鍰二分之一，再按可歸責之權利人

或義務人各自之人數分算。 

三、第一項裁罰次數，以同一買賣案件計算

之。 



項
次 

違反規定及要件 法條依據 

法定罰鍰金額範圍

（單位：新臺幣/元）

及其他裁處 

統一裁罰基準（單位：新臺幣/元） 

貳 不動產買賣案件申

報登錄土地及建物

成交案件實際資

訊，申報登錄價格

資訊不實者。 

平均地權

條例第四

十七條第

二項、第八

十一條之

二第二項

第一款 

處三萬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並命其

限期改正；屆期未改

正者，按次處罰。經

處罰二次仍未改正

者，按次處三十萬元

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

鍰。其含建物者，按

戶（棟）處罰。 

一、權利人及義務人違反本條例第四十七

條第二項規定，依下列基準為本條例第

八十一條之二第二項第一款規定之裁

罰，並令其於十五日內改正；屆期仍未

改正者，按次加重處罰至改正為止。其

含建物者，按戶(棟)數各別計算罰鍰： 

（一）第一次裁罰：處三萬元罰鍰。 

（二）第二次裁罰：處十五萬元罰鍰。 

（三）第三次裁罰：處三十萬元罰鍰。 

（四）第四次裁罰：處六十萬元罰鍰。 

（五）第五次以上裁罰：處一百萬元罰鍰。 

二、前項違規裁罰，除義務人非基於自身意

願出售或依規定得由權利人單獨申請

買賣移轉登記者，義務人免罰外，其罰

鍰分攤原則規定如下： 

（一）權利人及義務人皆無法舉證其無故意

或過失者，由雙方各負擔罰鍰二分之

一，再各自按權利人或義務人之人數

分算。 

（二）權利人及義務人如僅一方舉證其無故

意或過失者，由另一方負擔罰鍰，再

按權利人或義務人之人數分算。 

（三）權利人及義務人如皆僅部分當事人舉

證其無故意或過失者，由雙方各負擔

罰鍰二分之一，再按可歸責之權利人

或義務人各自之人數分算。 

三、第一項裁罰次數，以同一買賣案件計算

之。 

參 不動產買賣案件申

報登錄土地及建物

成交案件實際資

訊，申報登錄價格

以外資訊不實者。 

平均地權

條例四十

七條第二

項、第八十

一條之二

第四項第

一款 

經限期改正而屆期未

改正者，處六千元以

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並命其限期改正；屆

期未改正者，按次處

罰。 

一、權利人及義務人違反本條例第四十七條

第二項規定，依本條例第八十一條之二

第四項第一款規定，令其於十五日內改

正，屆期未改正者，依下列基準裁罰，

並再令其於十五日內改正；屆期仍未改

正者，按次處罰至改正為止： 

（一）第一次裁罰：處六千元罰鍰。 

（二）第二次裁罰：處一萬二千元罰鍰。 

（三）第三次裁罰：處一萬八千元罰鍰。 

（四）第四次裁罰：處二萬四千元罰鍰。 

（五）第五次以上裁罰：處三萬元罰鍰。 



項
次 

違反規定及要件 法條依據 

法定罰鍰金額範圍

（單位：新臺幣/元）

及其他裁處 

統一裁罰基準（單位：新臺幣/元） 

二、前項違規裁罰，除義務人非基於自身意

願出售或依規定得由權利人單獨申請

買賣移轉登記者，義務人免罰外，其罰

鍰分攤原則規定如下： 

（一）權利人及義務人皆無法舉證其無故意

或過失者，由雙方各負擔罰鍰二分之

一，再各自按權利人或義務人之人數

分算。 

（二）權利人及義務人如僅一方舉證其無故

意或過失者，由另一方負擔罰鍰，再

按權利人或義務人之人數分算。 

（三）權利人及義務人如皆僅部分當事人舉

證其無故意或過失者，由雙方各負擔

罰鍰二分之一，再按可歸責之權利人

或義務人各自之人數分算。 

三、第一項裁罰次數，以同一買賣案件計算

之。 

肆 銷售預售屋者未於

銷售前以書面將預

售屋坐落基地、建

案名稱、銷售地

點、期間、戶（棟）

數及預售屋買賣定

型化契約報請備

查。 

平均地權

條例第四

十七條之

三 第 一

項、第八十

一條之二

第三項第

二款 

處三萬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並令其

限期改正；屆期未改

正者，按次處罰。 

一、銷售預售屋違反本條例第四十七條之三

第一項規定者，依下列基準為本條例第

八十一條之二第三項第二款規定之裁

罰，並令其於十五日內改正；屆期仍未

改正者，按次處罰至改正為止： 

（一）第一次裁罰：處三萬元罰鍰。 

（二）第二次裁罰：處六萬元罰鍰。 

（三）第三次裁罰：處九萬元罰鍰。 

（四）第四次裁罰：處十二萬元罰鍰。 

（五）第五次以上裁罰：處十五萬元罰鍰。 

二、前項裁罰次數，以同一建案(含建案名稱

變更)計算之。 

伍 未委託不動產經紀

業代銷之銷售預售

屋者，於簽訂預售

屋買賣契約書之日

起三十日內，未向

主管機關完成申報

登錄預售屋成交案

件實際資訊者、申

平均地權

條例第四

十七條之

三 第 二

項、第八十

一條之二

第二項第

二款 

處三萬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並令其

限期改正；屆期未改

正者，按次處罰。經

處罰二次仍未改正

者，按次處三十萬元

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

鍰。其含建物者，按

一、銷售預售屋違反本條例第四十七條之三

第二項規定，按戶(棟)數各別依下列基

準為本條例第八十一條之二第二項第

二款規定之裁罰，並令其於十五日內申

報或改正；屆期仍未申報或改正者，按

次加重處罰至申報或改正為止： 

（一）第一次裁罰：處三萬元罰鍰。 

（二）第二次裁罰：處十五萬元罰鍰。 



項
次 

違反規定及要件 法條依據 

法定罰鍰金額範圍

（單位：新臺幣/元）

及其他裁處 

統一裁罰基準（單位：新臺幣/元） 

報登錄價格或交易

面積不實者。 

戶（棟）處罰。 （三）第三次裁罰：處三十萬元罰鍰。 

（四）第四次裁罰：處六十萬元罰鍰。 

（五）第五次以上裁罰：處一百萬元罰鍰。 

二、前項裁罰次數，以同一預售屋買賣案件

計算之。 

陸 未委託不動產經紀

業代銷之銷售預售

屋者，申報登錄預

售屋成交價格及交

易面積以外資訊不

實者。 

平均地權

條例第四

十七條之

三 第 二

項、第八十

一條之二

第四項第

二款 

經限期改正而屆期未

改正者，處六千元以

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並命其限期改正；屆

期未改正者，按次處

罰。 

一、銷售預售屋違反本條例第四十七條之三

第二項規定，依本條例第八十一條之二

第四項第二款規定令其於十五日內改

正，屆期未改正者，依下列基準裁罰，

並再令其於十五日內改正；屆期仍未改

正者，按次處罰至改正為止： 

（一）第一次裁罰：處六千元罰鍰。 

（二）第二次裁罰：處一萬二千元罰鍰。 

（三）第三次裁罰：處一萬八千元罰鍰。 

（四）第四次裁罰：處二萬四千元罰鍰。 

（五）第五次以上裁罰：處三萬元罰鍰。 

二、前項裁罰次數，以同一預售屋買賣案件

計算之。 

柒 銷售預售屋者，使

用之契約不符合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預售屋買賣定型化

契約應記載及不得

記載事項。 

平均地權

條例第四

十七條之

三 第 一

項、第八十

一條之二

第五項 

按戶（棟）處六萬元

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

鍰。 

一、銷售預售屋違反第八十一條之二第五

項規定者，依下列基準裁罰： 

（一）第一次違規：處六萬元罰鍰。 

（二）第二次違規：處十二萬元罰鍰。 

（三）第三次違規：處十八萬元罰鍰。 

（四）第四次違規：處二十四萬元罰鍰。 

（五）第五次以上違規：處三十萬元罰鍰。 

二、前項違規次數，以同一銷售預售屋者於

同一建案(含建案名稱變更)戶(棟)數

計算之。 

捌 銷售預售屋者，自

行銷售或委託代

銷，向買受人收受

定金或類似名目之

金額，未以書面契

據確立買賣標的物

及價金等事項或約

定保留出售、保留

簽訂買賣契約之權

利或其他不利於買

平均地權

條例第四

十七條之

三 第 五

項、第八十

一條之二

第六項第

一款 

按戶（棟）處十五萬

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

罰鍰。 

一、銷售預售屋，自行銷售或委託代銷，違

反本條例第四十七條之三第五項規定

者，依下列基準為本條例第八十一條之

二第六項第一款規定之裁罰： 

（一）第一次違規：處十五萬元罰鍰。 

（二）第二次違規：處三十萬元罰鍰。 

（三）第三次違規：處六十萬元罰鍰。 

（四）第四次違規：處九十萬元罰鍰。 

（五）第五次以上違規：處一百萬元罰鍰。 

二、前項違規次數，以同一銷售預售屋者於



項
次 

違反規定及要件 法條依據 

法定罰鍰金額範圍

（單位：新臺幣/元）

及其他裁處 

統一裁罰基準（單位：新臺幣/元） 

受人之事項。 同一建案(含建案名稱變更)戶(棟)數

計算之。 

玖 買受人於給付預售

屋定金或類似名目

之金額後，將銷售

預售屋或委託不動

產經紀業代銷者確

立之書面契據轉售

予第三人。 

平均地權

條例第四

十七條之

三 第 六

項、第八十

一條之二

第六項第

二款 

按戶（棟）處十五萬

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

罰鍰。 

一、買受人違反本條例第四十七條之三第六

項規定者，依下列基準為本條例第八十

一條之二第六項第二款規定之裁罰： 

（一）第一次違規：處十五萬元罰鍰。 

（二）第二次違規：處三十萬元罰鍰。 

（三）第三次違規：處六十萬元罰鍰。 

（四）第四次違規：處九十萬元罰鍰。 

（五）第五次以上違規：處一百萬元罰鍰。 

二、前項違規次數，以同一買受人於同一建

案(含建案名稱變更)戶(棟)數次數計

算之。 

拾 

 

權利人、義務人、

地政士、不動產經

紀業、銷售預售屋

者規避、妨礙或拒

絕查詢、取閱不動

產成交案件申報登

錄資訊、預售屋銷

售資訊及買賣定型

化契約有關文件。 

平均地權

條例第四

十七條第

六項、第四

十七條之

三第三項

及第四項

準用第四

十七條第

六項、第八

十一條之

二第三項

第一款 

處三萬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並令其

限期改正；屆期未改

正者，按次處罰。 

一、不動產成交案件、申報預售屋銷售資訊

及買賣定型化契約相關當事人，規避、

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查核者，依下列基

準為本條例第八十一條之二第三項第

一款規定之裁罰，並令其於十五日內改

正；屆期仍未改正者，按次處罰至改正

為止： 

（一）第一次裁罰：處三萬元罰鍰。 

（二）第二次裁罰：處六萬元罰鍰。 

（三）第三次裁罰：處九萬元罰鍰。 

（四）第四次裁罰：處十二萬元罰鍰。 

（五）第五次以上裁罰：處十五萬元罰鍰。 

二、前項規避、妨礙或拒絕查核者，其裁罰

次數之計算如下： 

(一) 不動產成交案件申報登錄資訊案件：以

同一受查核者於同一不動產成交案件

計算。 

(二) 預售屋銷售資訊及買賣定型化契約案

件：以同一受查核者於同一建案(含建

案名稱變更)次數計算。 

 


